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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0802 

一、 104年度出售股票屬應核實課稅範圍，而未申報證券交易所得稅者，請儘速自

動補報並補繳稅款。 

二、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不得列報 105年度始結婚之配偶或出生之新生兒免稅額。 

三、 北市地價稅…非自用宅漲 5千 自用宅漲 1千。 

四、 合夥組織因合夥人退夥至只剩 1人應辦理決、清算申報。 

五、 扣繳單位應如何辦理個人每月薪資所得扣繳？ 

六、 特定員工獲獎勵旅遊 要稅。 

七、 產後護理之家應誠實列報營業收入，以免遭補稅處罰。 

八、 經常性透過網際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辦理營業登記，避免受罰。 

九、 認列外派人員薪資 有條件。 

十、 調高房屋標準單價 台南溯及既往。 

十一、 營利事業以本身產品或商品餽贈列報交際費支出，應於帳簿中載明贈送物

品之名稱、數量及成本金額，始得列報公司費用。 

十二、 營利事業列報不實加班費將遭補稅處罰。 

十三、 藥局兼營非處方箋用藥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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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4年度出售股票屬應核實課稅範圍，而未申報證券交易所得稅者，請儘速

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 

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表示，104年 12月 2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自 105年 1月 1日起

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是個人之 105年度證券交易所得，可免於 106年 5月

份併同辦理結算申報課徵所得稅，但 104年度出售應核實課稅之股票，仍應依所得稅

法相關規定計算所得額及應納證券交易所得稅，併同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繳

納稅款。 

該分局說明，自 102年度至 104年度，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有下列情形者，應按出售

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該所得與綜合所得總額分

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當年度出售未上市、未上櫃且未登錄興櫃股票。 

   2、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其數量合計在 10萬股以上。 

  3、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 (即 IPO股票)。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1)屬 101年 12月 31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2)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數量在 1萬股以下者。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當年度出售股票者。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 104年度出售上述應核實課稅之證券，尚未申報證券交易所得

者，請儘速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嗣後經稽徵機關查獲短漏

報而遭補稅並處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施課長 

聯絡電話：089-360001轉 200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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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不得列報 105年度始結婚之配偶或出生之新生兒免稅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期已結束，該分局於審查

以往年度結算申報案件時，發現不少納稅義務人因為虛列免稅額被處罰，而最常見的

是列報扣除申報年度始結婚之配偶或出生之新生兒免稅額，以及所得 

該分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請檢視您今年 5月申報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資料，如有

列報 105年才完成結婚登記之配偶或出生登記之親屬免稅額，或 103年 12月 31日以

前已離婚之配偶或已死亡之親屬免稅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 48條之 1規定辦理更正

申報，並加計利息補繳稅款，以免造成違章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李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轉 200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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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市地價稅…非自用宅漲 5 千 自用宅漲 1 千 

2016-08-01 14:57 聯合晚報 記者游智文／台北報導 

 
地價稅 11 月將開徵。 報系資料照 

地價稅 11 月將開徵，台北市今年地價稅究竟一戶漲多少？台北市地政局說，

非自用住宅平均一戶增加 5000 餘元，自用住宅則是 1000 多元。 

台北市今年大幅調漲公告地價 30.38%，許多民眾擔心今年地價稅會暴增，尤

其是 38 萬非自用住宅用地稅戶，適用稅率為千分之十，是自用住宅千分之二

的五倍，更是戰戰兢兢。 

台北市地政局今天表示，北市全市地價稅課稅總戶數約 88.17 萬戶，自用住

宅用地約占 56.6%（49.83 萬戶），因稅率為千分之二，每年地價稅額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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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約 1000 餘元。 

另外約 38 萬戶非屬自用住宅用地，多數（約 37.6 萬戶）適用稅率 10%，經試

算今年地價稅額平均增加約 5000 餘元。由於這類土地多供出租、營業或產業

使用，具有營收性質，地政局表示尚符量能課稅原則。 

地政局說，雖然北市今年公告地價調漲三成，但調整後公告地價僅占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 1/4，私有土地因可打 8 折申報地價，因此地價稅基實際僅占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 1/5。 

雖然自用住宅只增加 1000 多元，非自用增加 5000 元，台灣房屋智庫召集人

葉立敏表示，5000 元看似不多，不過在景氣不好，生意難做，收入減少下，

增加 5000 元，對納稅人來說，感覺還是滿沉重的。  

 【2016/08/01聯合晚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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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夥組織因合夥人退夥至只剩 1人應辦理決、清算申報 

甲商號來電詢問，其原為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因合夥人經營理念不合打算退夥，若

僅剩負責人一人，仍可以繼續以甲商業名義營業並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嗎？ 

依照民法規定，合夥組織應有合夥人 2人以上才可成立，若合夥人僅剩 1人則其存續

條件即有欠缺，應辦理解散註銷登記，非小規模營業人應於當期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

決、清算申報。 

國稅局提醒，若合夥人僅剩之 1人欲以獨資組織方式成立營利事業者，則宜另行申請

設立登記。【#287】 

新聞稿提供單位：鼓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慧玲 

聯絡電話：（07）5215258 分機：6637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5-0802 

7 

 

 

五、扣繳單位應如何辦理個人每月薪資所得扣繳？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員工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免予扣繳，

扣繳義務人填報薪資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應按全月給付總額之合計數，扣除上開

範圍內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依法填報整年度薪資給付總額。 

該局說明，依勞動部發佈施行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實際工資級距之月提繳

工資在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扣繳義務人僅須將該提繳金額填寫於薪資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之「依勞退條例自願提繳之退休金額」欄，不計入薪資所得課稅，嗣後

退休領取時，再併入退職所得計算。 

該局舉例，乙、丙員工任職 B公司 104年度每月薪資各為 73,001元，乙、丙員工已填

報免稅額申報表，均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乙自提退休金提繳比率 6%、丙則無，乙依

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自提退休金 4,590元（月提繳工資 76,500元×6%），

免予扣繳，亦免予入薪資總付總額申報，B公司依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每月扣繳丙員工

薪資扣繳稅額 2,010元，依法申報乙、丙員工 104年度薪資所得扣繳暨免扣繳之給付

總額分別為 820,932元【（73,001元-4,590元）×12個月】、876,012元（73,001元×

12個月），扣繳稅額分別為 0元、24,120元（2,010元×12個月）。 

該局呼籲，扣繳義務人扣繳時請注意提繳當年之最新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

表，依規定填報薪資所得扣繳憑單暨免扣繳憑單，以免疏忽短漏扣扣繳稅額或未確實

填報憑單而受罰。 

（聯絡人：士林稽徵所劉股長；電話 2831-5171分機 251）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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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定員工獲獎勵旅遊 要稅 

2016-08-02 03:15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財政部表示，公司如舉辦全體員工皆可參加的員工旅遊，免視為員工的所得，

但若僅招待特定員工，例如達到一定服務年資、職位階層、業績標準等旅遊，

則屬於員工所得應課徵綜合所得稅，並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扣繳。 

近來有公司詢問稅局若公司舉辦業務競賽，員工如達到績效目標，由公司招

待國外旅遊所支付的旅遊費用，是否屬員工所得要課徵綜合所得稅，或是公

司是否要辦理扣繳。 

南區國稅局指出，公司招待特定員工旅遊所支付費用，如已依法成立職福會，

並依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者，應先在職工福利金項下列支，由職福會依所得

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認屬各該員工的其他所得，無須辦理扣繳，僅須列

單申報即可。 

至於超過職工福利金動支標準部分，確由公司負擔者，或未依法成立職福會

者，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該旅遊費用屬公司對員工的補助，

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 

官員也舉例說，A 公司為獎勵其員工甲君等五人表現優異，特別招待至美西 8

日遊，共支付旅遊費用 60 萬元，A 公司已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因職工福利

委員會在休閒育樂項目，僅可再動支 20 萬元，餘 40 萬元則由公司負擔支付。

其中的 20 萬元屬於甲君等五名員工其他所得，免辦理扣繳，僅需由職工福利

委員會列單申報即可；另 40 萬元則屬甲君等五名員工薪資所得，A 公司應依

規定辦理扣繳。  

 【2016/08/0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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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後護理之家應誠實列報營業收入，以免遭補稅處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表示，近年來國內生育率普遍降低，且國人對於產婦產

後調理之需求增加，坐月子中心及產後護理之家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因產後護理

之家提供產婦及新生嬰兒優質的照護，並收取高額的業務收入。 

該所特別呼籲，本年度將加強針對產後護理之家，列入經常性業務查核，業者如有短、

漏報自費收入之情事，請儘速於稽徵機關查獲前，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

動向稽徵機關辦理更正並自動補繳所漏稅款及利息，否則一經查獲，除補稅外將依規

定處罰。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問題，請利用該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

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竹南稽徵所綜所稅股王順麗 

聯絡電話：037-460597轉 217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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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常性透過網際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辦理營業登記，避免受罰 

張小姐來電詢問，其最近透過臉書銷售自製餅乾，是否要辦理營業登記？ 

  嘉義市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 Facebook、Line等社群網站銷售貨物或

勞務，係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之營業人，如以最近 6個月平均每月銷售

額已達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銷售貨物為新臺幣 8萬元，銷售勞務為新臺幣 4

萬元）者，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國稅局經常接獲民眾檢舉，有人利用網路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

從事銷售行為卻未辦理營業登記，若經查獲每月銷售額達上述標準，除依法補稅外，

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條及第 51條規定，擇一從重處罰。 

  該分局呼籲，個人在網路平台平均每月銷售貨物或勞務已達起徵點者，請主動向戶

籍或居住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以免受罰。 

 

本分局新聞稿件敬請惠予刊登 

新聞稿聯絡人：黃淑華課長    聯絡電話：05-2282233轉 300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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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列外派人員薪資 有條件 

2016-08-02 03:15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企業為擴展外銷業務，多會在海外設立服務據點並派員駐外服務。財政部表

示，若公司申報所得稅列報駐海外人員薪資費用，除須有僱用及支付薪資事

實外，員工從事的工作也應為該公司經營的本業及附屬業務，同時更應準備

證明文件供稅務機關核實認列。 

國稅局官員指出，有案例查核甲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甲公司

列報長期派駐海外子公司的人員薪資等費用 500 萬元，甲公司主張，派駐海

外人員是協助該公司處理海外子公司解決材料使用訂單及生產製造等技術問

題。 

但經國稅局進一步查核發現，甲公司與海外子公司為獨立公司，該公司人員

駐外期間超過 300 天，又該公司是經營各式鞋材批發買賣，營業收入僅單純

列報銷售鞋材收入並無其他相關收入。 

官員說，因為甲公司派駐海外人員從事解決有關鞋類製造過程的生產技術問

題，與其所經營業務無關，無法提示派駐海外人員具體工作紀錄等資料證明

與所經營業務有關，因此遭國稅局剔除長期派駐海外人員之薪資費用、保險

費、伙食費及加班費等 500 萬元。 

甲公司不服提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敗訴，並確定在案。該判決指

出甲公司主張派駐海外人員的薪資等費用支出款項，是與其本業及附屬業務

有關，但未提示具體執行業務工作紀錄等資料，證明派駐海外人員對甲公司

國內業務的貢獻，其未盡舉證責任。又甲公司在國內列報派駐海外人員薪資

等費用，卻無列報應有的相對收入，未符合收入與成本配合原則，因此遂判

決駁回。 

官員也提醒，營利事業列報員工薪資支出，除需有僱用及支付薪資的事實外，

應先證明員工所從事之工作，為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所必須，其支出對價所

創造的收入，已全數貢獻，或是直接、間接貢獻營利事業，且符合費用認列

的真實、必要及合理性，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就可以核實認列費用。

簡單來說，若營利事業主張派駐海外人員所從事的勞務，屬經營本業及附屬

業務，應提示三類證明文件供稅務機關核實認列，包括派駐海外員工的業務

職掌及擔任工作細項；營利事業與子公司或關係企業間經濟活動，如買賣、

委外加工等合約，且該合約應詳載權利義務關係或其他足以佐證的資料；其

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4 條規定，應提示足資證明與營業有關之詳



中山通訊 105-0802 

12 

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具體工作明細之出差報告單。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6/08/0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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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調高房屋標準單價 台南溯及既往 

2016-08-01 14:54 聯合晚報 記者楊美玲／台北報導 

國內房屋稅是否過重，引發熱議。財政部擬發函給 22 縣市政府要求回報房屋

評定現值調整情況，並針對三大方向研議房屋稅，包括縮短現行 3 年重行評

定房屋標準價格之期程規定、檢討自住使用房屋稅負和現值 10 萬元以下免稅

門檻是否合理，並將與內政部推動房屋稅及地價稅稅基合理評估機制。 

財政部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公告的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已沿用 30 年均未調整，

導致房屋標準價格嚴重偏離實際情形，房屋評定現值偏低，造成房屋稅稅負

未盡合理，因此才會要求各地方政府在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時，應將房屋構造

標準價格合理調整。 

現行房屋稅條例規定，房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評定一次，財政部表示，若

能縮短評定時程為 2 年或逐年調整，於建材或街路繁榮程度變動大時，其調

整幅度將較溫和，會檢討鬆綁 3 年期間限制的可行性。 

另外，台南市政府已決定調高房屋標準單價要溯及既往，財政部表示，地方

政府可自行決定是否溯及既往。 

至於豪宅稅部分，財政部表示，目前僅台北市訂有豪宅稅，稅率最高 3.6%，

並非通例，已授權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此次檢討將聚焦於自住房屋。 

 【2016/08/01聯合晚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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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營利事業以本身產品或商品餽贈列報交際費支出，應於帳簿中載明贈送物

品之名稱、數量及成本金額，始得列報公司費用 

邇來接到甲公司來電詢問，該公司以本身產品或商品餽贈往來的廠商及客戶，如何列

報為公司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該類歸屬交際性質之餽贈支出，依據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 80條之規定，以本身產品或商品餽贈者，應於帳簿中載明贈送物品之名

稱、數量及成本金額，始得列支交際費。 

該分局提醒營利事業以自身產品或商品餽贈，應於帳簿中載明贈送物品名稱、數量及

成本金額，以免不符規定遭稽徵機關剔除補稅，影響自身之權益。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該分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林淑文 

聯絡電話：049-2223067#102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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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利事業列報不實加班費將遭補稅處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營利事業因為業務需要延時加班而發給之加班費，

未超出勞動基準法第 32條所訂加班時數標準部分，即延長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

間，一日不超過 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未超過 46小時者，加班費得不計

入個人薪資所得課稅，但仍應注意員工需確有加班事實，且營利事業應有確實支付加

班費之事證，才能憑以認定。 

  該分局查核 A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發現 A公司列報加班

費 200餘萬元，較其上年度加班費 20餘萬元增加幅度高達 10倍，經詳細核對其薪(工)

資印領清冊、銀行蓋章證明存入之清單及加班紀錄等資料，發現其中 100餘萬元並無

支付事實，亦即該公司有虛報加班費之逃漏稅情事，除補稅外，並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規定處罰。 

  該分局呼籲，營利事業申報加班費，應與業務有關，且應妥善保存加班紀錄及支

付證明等文件，據實申報；如無加班事實，切勿心存僥倖虛報加班費，以免遭查獲後，

除補稅外仍須受罰，將得不償失。 

  如尚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臺中分局營所遺贈稅課 陳蕙雀 

聯絡電話：04-22588181轉 105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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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藥局兼營非處方箋用藥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藥局如兼營非處方箋用藥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應依法辦理營

業登記，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 1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

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又依同法第 3條第 2項但書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6條規定，藥師（藥劑生）提供之專業性勞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該局指出，藥局兼營銷售非屬醫師處方藥品及其他貨物者，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並課

徵營業稅。另民眾持健保特約醫院及診所醫師開立之處方箋向健保特約藥局購藥者，

係屬藥局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核屬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行業務所得，依

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惟應保存醫師處方箋及帳載等相關證明文件與資料，以供稽徵機

關查核，否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該局呼籲，藥局經營者應自行檢視其經營性質，如有兼營銷售非屬醫師處方藥品或其

他貨物者，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如未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擅

自營業，經稽徵機關查獲者，除補徵營業稅外，並依營業稅法第 45條、第 51條第 1

項第 1款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擇一從重處罰。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蔡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600） 

更新日期： 105/08/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